附件1
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

申报指南
一、总体要求
申报项目应坚持服务健康河南和中医药强省建设大局，以提升中医药文化建设水平，推动中医药文化系统研究、保护传承和创新应用，增强行业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为目的，充分反映我省中医药发展特点，符合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实际需要。研究目标科学合理，研究内容具有先进性，研究方案切实可行，经费预算合理合规，一般在1至2年内取得预期的结果。中医药学术思想研究和科技创新项目不在此列。

二、设置类型
（一）重点项目
重点支持已有较好前期研究基础，有望获得高水平成果，或获得行业共识纳入国家支持推广项目、或有较好产学研结合前景能够高水平转化的课题，补助资金为8万元/项。
（二）普通项目
重点支持探索性研究课题。选题切合实际，研究目标明确具体，技术路线设计严谨，计划产出成果清晰实用、容易推广，补助资金为4万元/项。

三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中医药文化内涵研究。以张仲景文化为核心，围绕洛阳正骨文化、怀药文化、大宋中医药文化、伊尹文化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医药文化，开展有利于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构建的内涵研究、挖掘研究、考证研究，能够客观梳理历史脉络、实证文化内涵、凝练核心价值观。主要聚焦以下领域：

1.河南中医药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研究；

2.河南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沿革、文化演变和时代影响领域研究；
3.河南地方特色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当代价值研究；

4.河南中医药文化的资源普查、传承保护现状与路径研究；

5.地方特色中医药文化的资源挖掘和活化利用领域研究；

6.河南中医药文化在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；

7.河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融合、中医药产业融合领域的路径研究；

8.河南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化、数字化传播与创新表达研究；

9.二十四节气融入中医药文化、健康保障领域的实现路径研究；

10.中医药文化IP标志的打造、具有探索价值的其它相关研究。
（二）管理政策研究。以推动中医药行业治理能力提升为切入点，开展全省中医药发展规划、中医医疗机构管理、中医药标准化等管理政策研究。主要聚焦以下领域：

1.中医药医疗、科技、教育、产业、文化宏观政策研究；

2.中医药核心竞争力的方法学、路径比较、指标优化研究；
4.医疗体制改革中医保、药品、医疗等政策调整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；

3.河南中药道地药材种植、产业发展、商业流通领域的现状、分布、变化、产业化趋势的研究；
5.中医药标准化体系构建、实现路径、前瞻政策的研究；
6.中医药领域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信息化前沿技术跟踪研究;

7.中医药在东南亚、日、韩、一带一路国家的医疗、产业、服务贸易等政策、成效研究；

8.中医药法制建设、制度体系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行研究;

9.其他有利于中医药政策体系构建或完善的政策性研究。
（三）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的事项

1.属于科技攻关、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；

2.不属于我省或者地方优势的中医药文化研究；
3.未聚焦重点、关键领域或偏离政策需求的研究；

5.涉密领域或不能公开使用的研究；
5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不符合伦理要求的研究；
6.医疗领域的具体技术、规范、标准制定等研究以及其它不属于中医药文化、管理领域的研究。
四、实施周期
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，实行全过程管理，项目承担单位定期向省卫生健康委报告项目进展和研究情况，其中重点项目要求第1年全面落实项目方案设计，形成初步研究成果；第2年完善、提炼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，完成项目验收。
五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财务独立核算。且具有相应的研究条件和能力。重点项目应有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。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在省卫生健康委资助经费基础上，经费配套资助大于等于1：1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支持范围。
（三）项目申请人应是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，具备良好的科研信誉、管理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。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。普通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。
（四）项目组成员不得少于3人且不得超过7人（含项目负责人）。

（五）在以前年度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人员，在项目结项前，不得再次作为申请人申报项目。

（六）同一人员不得同时参与2项以上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（含以前年度未结项项目）。

（七）以前年度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撤销的，自撤销之日起3年内项目负责人不得再次申报和参与项目，1年内项目组全体人员不得再次申报和参与项目。
六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申请书》
（二）科技查新报告
（三）相关支撑材料

（四）项目汇报PPT，包括项目研究意义和目的、研究方法、预期成果等，不超过3分钟。
1-3项材料报送盖章扫描版（每项分别扫描，按相应材料名称命名）。PPT随扫描材料同时报送。


